
8刑案明镜周刊编辑/操余芳 校对/何欣

电子信箱：1596267575@qq.com 2024年 12月 10日 星期二

●●●● ●●●●

□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吴宏伟 陆冬竹

“虚拟货币带来的往往不是利益，而
是法律风险！利用虚拟货币提供跨境兑换
及支付服务赚取汇率差，实现外汇和人民
币的价值转换，属于变相买卖外汇，构成
非法经营罪。近年来，以虚拟货币为媒介
的新型犯罪还可能涉及诈骗、洗钱、非法
集资等，大家应保持理性，切勿参与。”11
月 18 日，江苏省建湖县检察院结合办理
的一起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媒介的新型犯
罪案件，组织干警深入社区、街道、银行等
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向群众宣传虚拟货
币犯罪的主要形式，解读虚拟货币交易的
法律风险，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投资观
念，共同营造抵制虚拟货币交易的良好氛
围，从源头上遏制涉虚拟货币犯罪。

在这起案件中，三个“95后”小伙以虚
拟货币交易为媒介，从事买卖外汇“生意”，
短短数月就完成交易650余次，兑换外汇近
3000万元。经建湖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林某
等三人日前被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至一年六个月，各并处罚金。

“搬砖”时偶遇尼日利亚的“王子”

2020 年初，25 岁的林某因文化程度
不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当时虚
拟货币市场一片繁荣，他在网上了解到
很多人靠炒币一夜暴富，便也想借助虚
拟货币实现咸鱼翻身。后经朋友介绍，他
和高中同学颜某一起在本地的一个工作
室做起了虚拟货币“搬砖”。

所谓的虚拟货币“搬砖”，实际上是一
种虚拟货币交易模式，他们在币安、火币
两个不同的交易所平台上买卖虚拟货币，
低买高卖赚取差价。那时，林某只是从事

单纯的虚拟货币“搬砖”，直到 2020年 8月
10日，林某在一次交易中偶然认识了一个
微信昵称叫“王子”的尼日利亚人。双方添
加微信后，“王子”称在银行或外汇公司买
卖外汇费用高，想通过林某把当地的法定
货币奈拉兑换成人民币。

怎样操作才能绕开外汇监管将奈拉
兑换成人民币？林某很快想到了一个完
美方案：“王子”在当地用本国法定货币
奈拉在币安交易所购买泰达币，然后转
到林某币安交易所的账户，林某将泰达
币出售给国内币商换成人民币，再转账
到“王子”提供的中国境内银行账户。林
某事先根据泰达币当天的挂牌价下浮
5%确定收购价，再以挂牌价卖给国内币
商，从中赚取差价。全程只需简单操作和
沟通联络，无须垫付资金，就可以“空手
套白狼”。第一次交易半小时就完成了，
赚了 300 元，这让林某尝到了甜头，认定
这就是一条发财路。

“另起炉灶”干起外汇生意

2020 年 9 月，林某和颜某决定辞职

出来单干。他们置办了一部工作手机，注
册了一个工作微信号，专门用来联系尼
日利亚客户、国内币商和进行虚拟货币
交易的操作。2021 年 1 月，林某、颜某二
人的银行账户因频繁的大额资金流入被
限制交易，他们便让同学谢某加入，让谢
某提供银行卡接收资金。

“我当时有份正式的工作，但是收入
不高，经常手头拮据，听他们说做这个赚
钱快，而且时间自由，利用零散的时间就
可以完成，我就同意了，没想到这是犯
罪。”案发后，谢某追悔莫及。

很快，谢某跟着林某学会了基本操
作，三人便开始轮流操作，一人负责一个星
期，每天操作不到两个小时，他们把这门外
汇“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2022 年 6 月 17 日，三人在各自家中
分别被公安民警抓获归案。

2022 年 10 月，建湖县检察院依法介
入，联动公安机关会商研判案件性质，积
极引导追踪跨境资金链，督促公安机关
及时调取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充值、
提币交易记录、犯罪嫌疑人微信聊天记
录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

经侦查发现，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林某、颜某变相买卖外汇 2129 万余
元。2021 年 1 月至 4 月，谢某加入后，三人
变相买卖外汇 838 万余元。“变相买卖外
汇看似人民币与外汇之间没有发生物理
流动，但实质上绕开了我国外汇监管，影
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同时导致国家掌
握的经济数据失实，影响汇率、外汇储备
调整等金融决策，危害巨大。”办案检察
官告诉记者。

合法套利还是非法经营？

2024 年 1 月 26 日，案件被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我不知道泰达币的来源
是尼日利亚，我做的只是普通的虚拟货
币‘搬砖’赚差价，属于合法套利行为，不
构成犯罪。”讯问室内，林某这样说道。

面对林某的狡辩，办案检察官通过
比对境内外交易记录，提取聊天记录中
存有涉及外汇兑换的内容、与兑换记录
相关的国内收款方的证言，逐一查明涉
案资金的转换过程、犯罪数额及犯罪嫌
疑人对虚拟货币的来源和性质的认知。
在严密的证据链面前，林某终于承认其
明知泰达币是尼日利亚人用于支付国内
收款方的货款，并认罪悔罪。后林某等三
人退出全部犯罪所得。

检察官审查认为，林某等三人以虚
拟货币为媒介，提供跨境兑换及支付服
务赚取汇率差额，系利用虚拟货币的特
殊属性绕开国家外汇监管，影响外汇管
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汇率的稳定性，扰乱
了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应当依法以非
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2月 26日，建湖县检察院对林某等三
人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并结合三
人的犯罪事实以及情节分别提出量刑建
议。4 月 29 日，法院经审理采纳检察机关
的罪名认定与量刑建议，分别判处林某、
颜某有期徒刑五年，各并处罚金；判处谢
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适用缓刑，并处
罚金。三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因在银行或外汇公司买卖外汇费用高，面对微信好友提出想把当地的法定货币奈拉兑换成人
民币的要求，他想到了一个完美方案——

利用虚拟货币变相换汇

年过六旬的古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某小区做保安，这本是
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身为保安人员的古某却在岗不尽责，反而对小区业主的
财产动起了歪心思，利用工作之便多次盗取他人的电动自行车，最终身陷囹
圄。近日，经河池市宜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以盗窃罪判处古某有期
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今年5月8日23时许，古某在小区西门保安亭值夜班，开展例行巡逻时发现
西门附近有一辆崭新的白色电动自行车未上锁，且车钥匙没有拔下，便萌发了
偷走该车的贪念。他环顾四周见无人经过，直接将车骑至某公交车亭。次日早
上交班后，古某将偷来的车藏匿于某小区楼道口，准备过一段时间再骑用。过
了几日，古某见无事发生便放下心来，伺机再次作案。

5月12日晚，古某在小区值班巡逻时，又看到有两辆电动自行车未拔钥匙，
于是如法炮制盗走这两辆电动自行车。因怕被人发现，他分别将两辆电动自行
车停在两处不同地点。不料丢车的车主报警，5月16日，公安机关将正在小区值
班的古某抓获，古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发后，被盗的三辆电动自行车
已发还被害人。

8月20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
为，古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涉嫌盗窃
罪。8月28日，宜州区检察院依法对古某提起公诉。

（覃小玲）

小区电车不翼而飞
竟是保安监守自盗

高中肄业，却是网络高手。为图一己私利，主动为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不
法数据库制作充值收费“机器人”，并推广引流，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
网络公共秩序。10月25日，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韦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8.8万元。

2023年4月，韦某在境外软件上发现有人专门开发制作了某不法数据库，
将泄露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整合分析后集中归档并高价出售，于是毛遂自荐，
联系对方称其可以帮助制作程序，简化公民个人信息的交易流程。

韦某为该数据库编写了充值机器人程序并代为收取充值费用，扩大了不
法数据库的传播范围。只要充值成为会员，即可直接在该数据库中查询他人及
其关系人的手机号、身份证号码、住址甚至银行数据等敏感个人信息。

为了隐匿自己的违法犯罪行径，韦某先后雇用周某、陈某等人作为该不法
数据库充值机器人程序的代收人员。代收人员扣除充值金额的5%作为酬金，将
剩余金额兑换成虚拟货币转至韦某指定的虚拟钱包账户。

韦某在编写的程序中还设置了每天3次的免费查询权限，诱使用户尝到甜
头后主动充值成为付费用户，以此实现更大的盈利。为了进一步推广引流，充
值程序被推广到各类社交群和各大平台，许多人“慕名而来”，大量公民个人信
息就此被交易和泄露。

2023年11月23日，公安机关将韦某抓获归案。经查发现，2023年4月至11
月，韦某收到充值费共计60余万元。

2024年6月4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对韦某提起公诉。 （滕泉）

网络高手图一己私利
编写程序卖个人信息

男子吴鹏（化名）明明已有家室，仍与年轻女孩李欣（化名）建立恋爱关系。
女孩得知真相后与其分手，并且为躲避其纠缠选择到外地工作，但吴鹏仍不放
手，采取暴力、胁迫等方式将李欣“绑”在身边。11月19日，公安机关以吴鹏涉嫌
非法拘禁罪移送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吴鹏与李欣自2022年6月认识后，逐步发展为恋人关系。李欣于2023年得知
吴鹏已有家室，便提出分手。此后，吴鹏一直纠缠李欣，李欣母亲为此曾两次报
警，但吴鹏仍不知悔改，继续纠缠。李欣为躲避吴鹏，于2024年8月到外地工作。

2024年9月1日，吴鹏让朋友开车带着他来到李欣工作所在地，想把李欣强
行带回。吴鹏在某酒店门口找到李欣，通过殴打、强拉硬拽等方式强行将李欣
拽至车上，随后由其朋友驾车离开，返回台儿庄。在车上，吴鹏对李欣实施殴
打、辱骂，还拿走李欣的手机，不让其与外界联系。返回台儿庄后，吴鹏将李欣
带至一酒店。9月5日，李欣偷偷向母亲发送求救信息，后李欣父母赶至酒店房
间，吴鹏逃离现场，李欣报警。

9月6日，公安机关在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柳泉头村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到案。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吴鹏因感情纠纷，采用暴力、胁迫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
身自由，并实施了殴打行为，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遂于9月20日作出批准逮
捕决定。 （郭树合 马海红）

不想分手使用暴力
拘禁女友涉嫌犯罪

□本报通讯员 马小贵 钟健

4 名工友集体辞职共同“创业”，以代
写代发论文为诱饵，制作虚假稿件录用
通知书和邮寄假杂志给对方，骗取多名
医务人员钱财。经江西省永新县检察院
依法提起公诉，曾某等 4人分别获刑。

2023 年 8 月 25 日，永新县某医院医
生刘某收到微信添加好友申请，通过后
便和对方闲聊了起来。对方自称可以帮
忙代写代发医学论文，刘某考虑到自己
晋升职称确实需要刊发论文，就和对方
商定以 1.5 万元的价格代写代发一篇医
学论文在《新医学》杂志上，交了 1800 元

的定金并与其签订了合同。
同年 10 月 23 日，刘某收到快递过来

的第六期《新医学》杂志，看到上面有自
己的署名文章，就按照对方要求结清了
尾款 1.32 万元。一段时间后，刘某再次翻
阅这本杂志时感觉出版时间不对，因为

《新医学》杂志为月刊，第六期出版时间
应为当年 6 月，而那时他还没有联系代发
论文的事情。于是，他从官网上购买了第
六期《新医学》杂志，收到后才发现自己
花 1.5 万元代写代发的《新医学》杂志是
套刊的假货。刘某多次要求对方退款，并
警告如不退款就报警，却被对方无视并
拉黑。最终，他选择了报警。2024 年 3 月 7

日，曾某等 4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经查，2023 年 5 月，湖北某知识产权

有限公司员工曾某在网上刷小视频时偶
然发现了有代写论文的人群，于是告诉
同事陈某、赵某、贺某，4 人商议后决定辞
职共同“创业”。

2023 年 6 月 8 日，曾某与贺某注册了
湖北省创远知识产权有限公司，赵某注
册了湖北省创高知识产权有限公司，陈
某重新启用了其个人名下已破产但尚未
注销的恩施市橙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4
人通过这三个公司合作，陆续招聘近 30
名员工，并将员工编成三组，分别由陈
某、赵某、贺某各带一组负责联络客户和

商谈费用，曾某负责联络“写手”代写论
文和找人制作套刊杂志。

公 安 机 关 侦 查 终 结 后 将 该 案 移 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永新县检察院审查
后认为，曾某等 4 人创立公司，以代写代
发论文为名，制作虚假稿件录用通知书
和套刊医学杂志寄给客户，以假充真骗
取多人钱财共计 7.01 万元。2024 年 8 月 1
日，该院依法以涉嫌诈骗罪对曾某等 4
人提起公诉。

近日，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曾某和陈
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各并处罚金2万
元；分别判处赵某和贺某有期徒刑二年四个
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各并处罚金2万元。

想花钱发论文，岂料杂志是套刊

□胡佳瑶

“那时候我在外面谈了几个朋友，要
维持关系，还要自己花销，手里没有多少
钱，就做出这些事情了。”钟某曾任上海
某物业管理公司经理，然而因贪婪走上
了诈骗的不归路，最终落得被判十余年
有期徒刑的沉重代价。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6 月，钟某以
虚构物业项目为诱饵，诱骗多名被害人
钱款。她声称拥有独特的物业投资机会，
需要支付好处费、进场费、保证金等各种
费用，而这些钱款一旦进入她的口袋，便
如泥牛入海，再无音讯。

2023年 5月初，钟某通过朋友介绍结
识了某保安公司的王经理，她谎称自己有
权将招聘保安的外包服务工程交给他。为
了骗取王经理的信任，钟某私自使用公司
公章伪造了多份合同文件和退场函等。随
后，她以项目招待费、合同介绍费、进场费
等名义，多次向王经理索要钱款共计 14
万余元。同年 6 月，当王经理的保安团队
准备进场时，钟某却跑了，这让王经理不
仅损失了资金，还陷入了保安项目无法履
行的境地。6月 14日，王经理报警。

为了骗得更多钱款，钟某还将黑手
伸向了自己的亲戚李先生。她以有能力
帮助撤销李先生的行政处罚为由，骗取

了李先生和其母亲近 50 万元。当李先生
被行政拘留时，钟某拒绝归还骗取的钱
款，并将这些钱全部挥霍一空。

2023 年 10 月 19 日，上海市公安局黄
浦分局将钟某移送至黄浦区检察院审查
起诉。办案检察官全面审查案卷材料，详
细梳理了钟某的犯罪事实。面对讯问，钟
某只对部分诈骗事实如实供述。检察官深
挖证据材料，还发现了钟某职务侵占的犯
罪事实。经查，除了王经理及李先生母子
外，钟某利用职务便利，编造改造道闸系
统、更换保洁公司、买卖车位等理由，先后
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 20 余万元。同时，其
在担任物业经理期间，将 2021 年 11 月至

2022年 12月经手的物业费、垃圾清运费、
电费等共计 13万余元占为己有。

2024 年 4 月 30 日，黄浦区检察院对
该案提起公诉。法庭上，公诉人当庭宣读
了被害人的陈述，出示了证人证言、相关
账目表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银行交易
明细等一系列关键证据，形成了完整的
证据链，有力证明了钟某虚构项目合作，
收取车位费、请托费等诈骗行为，以及利
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物的犯罪事实。
近日，法院全面采纳检察机关公诉意见，
以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钟某
有期徒刑十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
年，并处罚金 11万元。

没钱用，她居然动起了歪脑筋

11 月 18 日，建湖县检察院干警深入社区、街道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涉虚拟货币犯
罪的主要形式，解读虚拟货币交易的法律风险。


